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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玉波：市民自治与社会和谐——美国地方自治考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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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提到美国政治，为人们称道的多是其三权分立，两党政治，民主竞争。对于美国的地方自治，却鲜有人提及，更不

要说像三权分立，制约平衡那样耳熟能详。其实，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说，地方自治更是其切身关切所在，是其权利

自由的体现，也是其权利自由得以实现的直接保证。也正因为高度的市民自治，市民直接参与地方治理的全过程，政

府被置于市民直接的监督和控制之下，社会和谐才有了根本的保证。与此同时，一般的社会矛盾冲突都能通过当地政

府、社会调解、法律途径解决，而不至于需要通过“信访”之类的层层上访来获得矛盾的解决或者权利的救济。 
 

一、 美国的地方政府 

 

1．地方政府建立的依据 

 

从美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实情来看，地方政府是美国民主的基础。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的考察及其所得出的结论，准

确地揭示了早期美国民主的精神和原则，习惯上，个人是政府成立的基础和前提，就政府组织发展而言，“乡成立于

县之前，县成立于州之前，州成立于联邦之前”。[1]  

不过，从法律上看，地方政府并非州之建立的基石，它们是由州政府建立的。这源于1868年迪龙裁决（dillon’s 

rule）:“真实情形是：市政实体之权力和权利完全起源和来自（州）立法机构。没有州的授权，它们便不能存在。

州能建立，也能撤销地方政府，因而它也能够剥夺和控制（其权力）。”  

实践中，地方政府的建立分两种情况：由上而下建立，由下而上建立。学校区是由上而下建立的政府的典型。州政府

不但划分学校区的边界以保证所有的儿童能够方便上学，而且还确定学校区的管理、基本的服务甚至老师的薪酬（或

上一篇：满运龙：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探微 

下一篇：肯尼迪政府是怎样观察和利用中苏分歧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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